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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数字平台的崛起，而数字平台自身独特的网络效应、多边市场等竞争特性使

其更容易形成垄断，这对市场良性竞争和创新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呈现出有别于传

统垄断行为的特点，这就使得数字平台在适用传统反垄断分析工具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局愈加明显。因此，

应结合平台自身特点，借鉴国外监管和执法经验，调适传统反垄断分析方法和工具，完善相关数据立法，

提升监管技术能力，为数字平台建立一个协调事前预防和事中事后监管的反垄断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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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promoted the rise of digital platforms, which 
are more prone to forming monopolies due to their unique network effects, multilateral markets 
and other competitiv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dversely affect the healthy competition and innova-
tiv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The monopoly behaviour of digital platforms presents characte-
ristic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monopoly behaviour, which makes the dilemma faced by digital 
platforms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traditional antitrust analysis tools more and more obvious. 
Therefore, an antitrust regulatory system that coordinates ex ante prevention and ex post super-
vis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digital platforms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latforms’ own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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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teristics, drawing on foreign regulatory and law enforcement experience, adapting the tradi-
tional antitrust analysis methods and tools, improving the relevant data legislation, and upgrading 
the regulatory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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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崛起和数字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衍生出了数字经济这一

新型经济形态。数字平台利用互联网作为基础，采集、整理和分析用户数据，将多边市场中相互依赖的

群体汇聚在一起并便利它们之间进行交易。数字平台垄断是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态，不同于传统经济

中垄断的根源。数字平台的垄断是基于其具备多边市场、交叉网络效应、动态竞争和算法优势等新特征。

这些特征相互作用，催生出了数字平台垄断的现象。数字平台的滥用数据、利用算法进行自我优待、杀

手并购、限制性交易等垄断行为，增加了反垄断的难度，给反垄断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纵观全球数字

平台反垄断监管措施，各个主要国家纷纷开展相关领域的反垄断行为，加大对数字平台垄断的调查力度，

制定和出台数字平台领域相关竞争立法。在数字经济全球竞争的格局下，本文拟通过对数字平台反垄断

监管的现状进行分析，针对当前数字平台反垄断遇到的前沿问题提出相应监管措施。 

2. 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的现状 

数据是数字平台关键经济资源之一，数字平台通过对海量用户数据资源进行掠夺和圈占，一些超大

型数字平台为了维持和巩固市场支配地位进一步实施排除、限制竞争，严重损害当前市场竞争秩序。自

2010 年欧盟调查谷歌垄断行为，引起全球对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的重视。随后从 2017 年开始，全球加

大对数字平台垄断行为的调查力度。自 2017 年 8 月至 2020 年 10 月，全球针对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发起的

反垄断调查达到 48 起[1]，多集中于 2019 年以后。 

2.1. 国际监管现状 

2.1.1. 欧盟：严格监管与创新立法并举 
近年来，欧盟对于数字平台垄断问题非常重视，并且欧盟不断采取行动来确保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

和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保护。其执法机构对数字平台企业始终严格监管的态度和执法经验都得到很多国家

的借鉴。一个重要的例子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的出台，旨

在保护中小企业平等竞争、普通消费者福利以及个人数据的隐私和权利等[2]。自 2017 年开始，欧盟先后

多次向亚马逊、脸书、苹果、谷歌大型数字平台展开反垄断调查，展现出其对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更加

强势的态度。 
然而，传统的反垄断监管方式在解决当前新型数字平台垄断问题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完全

适应这一挑战。仅仅依赖个案处罚难以实现欧盟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委员会

开始寻求通过立法创新来全面监管数字经济领域，以解决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垄断的问题。在 202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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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欧盟委员会针对数字经济领域制定了两项重要法规即《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和《数字

市场法》(Digital Markets Act)草案，这两项法规成为补充欧洲数字经济竞争法律和规则的重要措施。其中，

《数字服务法》侧重于对在线平台的监管，而《数字市场法》旨在解决大型数字平台的垄断问题，内容

包括定义了单一数字市场“守门人”的概念和标准及其责任和义务，旨在确定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大型

数字平台企业，强化了监管机构对大型数字平台企业的监管能力。这两部草案旨在建立更加公平和竞争

性的数字经济环境，促进中小型企业创新和公平竞争，给消费者提供更多、更优的产品和服务，并致力

于促进平台数据的利用和流转，确保数字市场的共享开放性[3]。 
2021 年 1 月，德国通过了《反对限制竞争法》(GWB)的第十次修正案，这是全球首部着眼于数字平

台垄断问题的反垄断法。该修正案首次提出了针对数字平台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问题的规范方法，并

强调了评估数字平台市场支配地位时需要考虑平台企业获取相关数据的能力和“多边市场中介”的作用

[4]，这是因为数字平台通常会收集大量用户数据，借此获得市场优势并对竞争对手造成壁垒。该修正案

对于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的限制网络访问、拒绝开放数据和其他基础设施等行为进行了严格

的规定，是全球反垄断监管领域的先驱之举[5]。 

2.1.2. 美国：宽松监管转向积极监管 
受主张市场自由的芝加哥学派思想的影响，美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采取宽松的反垄断政

策，较为谨慎的打击垄断行为。然而，随着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的凸显，导致劳资矛盾日益激

化，同时，大企业垄断形成，政治腐败和权力集中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在这一背景下，强调政府干预市

场竞争的新布兰代斯主义思想逐渐兴起。这一学派认为经济权利的集中可能会导致政治权利的集中，商

业领域的集中结构会限制个人的自由，进而威胁到公民领域的民主；主张反垄断政策应该从更宏观的角

度来解决垄断问题，应关注市场结构和竞争过程，而不仅仅单纯关注企业行为和消费者福利[6]。2020 年

10 月 6 日，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发布了《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通过对四家科技巨头进行深入的

调查和分析，认定它们在各自市场形成了强大的主导地位，并对其他竞争者和市场参与者施加了压力和

限制，通过垄断和排斥竞争者的行为来维持和扩大其垄断地位。同时重点建议改进反垄断相关立法，强

化反垄断机构执法，对部分企业实施结构性分离等，以适应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变化。2020 年 12 月和

2021 年 8 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先后两次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对脸书占据主导地位提起诉讼，

以规范本土大型数字平台在市场主导地位方面的行为，这表明美国政府在规制数字经济市场竞争秩序方

面采取了积极的举措。 
近年来，美国对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展现了严格和积极的监管态势。在 2021 年，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

会先后审议并通过了 6 项与平台反垄断相关的法案 1。这类法案旨在加强规制大型数字平台的主导地位，

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降低数字市场的准入障碍，防止平台企业对自身产品和服务进行偏袒。这些法案

表明美国政府对数字市场竞争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注，明确传达出美国针对大型数字平台企业的反

垄断监管逐渐趋向严格规制的态度。 

2.2. 国内监管现状 

我国对于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的主要特点是通过频繁发布监管政策并采取科学有效的多元协同监管

措施。2020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当下竞争环境提出了“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的无序

扩张”的要求。2021 年 2 月 7 日，《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数字

平台垄断问题进行全面规定的国家。该指南对平台经济反垄断适用范围、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1该 6 项反垄断法案分别是《终止平台垄断法案》《美国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平台竞争和机会法案》《收购兼并申请费现代化

法案》《通过启用服务切换（ACCESS）法案》以及《州反垄断执法场所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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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二选一”和“大数据杀熟”行为等行为的监管和执法进行了细化规定。此外，在 2021 年 10 月

先后发布了《反垄断法(修正草案)》、《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

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有效地回应了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反垄断的法治需求。可见，我国市场竞

争监管的措施从国家政策转向法律制度，而强化数字经济领域内的反垄断监管是重中之重。 
从 2020 年起，我国对平台企业的监管力度也在逐渐增强。在同年 12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

未依法进行违法实施集中申报的阅文集团、阿里巴巴、丰巢网作出了顶格行政处罚[7]，这是我国首次针

对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随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先后针对阿里巴巴集团的“二选一”

垄断行为和腾讯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这一案对促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

动创新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3. 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的难题 

与传统企业的监管相比，数字平台由于其技术和经济特征，使得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变得更加复杂，

如果依然沿用传统反垄断监管的理念、分析框架及评估工具则必会陷入方枘圆凿的尴尬境地。如何构建

自由、公平的营商环境，提升数字平台规则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探索适用于数字平台反垄断审查的标准

等已经成为创新全球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领域的焦点。 

3.1. 相关市场界定的挑战 

目前，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主要是从需求者角度考量商品功能、质量、价格信息等的需求替代

分析方法和基于价格的假定垄断者测试方法(SSNIP)。而数字平台的新特性使得如果使用传统相关市场界

定方法就会出现一定的误差。这是因为，首先，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大多从消费者角度考量产品或服务

的价格、需求、质量等。然而对于以“非价格竞争”的数字平台竞争领域无法适用该分析方法。加之，

数字平台同时面向消费者和经营者，单一的需求替代分析方法适用难度增加。其次，数字平台具有双边

市场的特性，通过多种参与者提供多元化的在线服务，而这种服务大多是免费使用的，这使得适用于单

一、稳定市场的传统 SSNIP 分析方法在确定相关市场时面临挑战[8]。 

3.2. 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挑战 

数字平台领域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变得更加困难。一是数字平台的竞争具有动态性，市场份额大小

也当然具有动态性，那么单纯使用市场份额这一标准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会导致错误的结

论。二是由于平台前期投入的维护成本高昂，大部分数字平台企业会采用低价、补贴甚至免费的服务来

扩张市场，当用户达到一定规模时提高收费标准以补贴沉没成本，其边际成本很低，很难通过价格因素

去衡量潜在损害。 

3.3. 经营者集中审查困难 

当前的经营者集中以企业的营业额作为申报门槛，重视价格因素而忽视了数据、流量对数字平台企

业的重要作用。比如，数字经济领域比较常见的大型企业对初创企业猎杀式并购这一行为受到的监管较

为宽松。其次，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需要监管机构具备高水平的专业能力，而数字平台的动态性会极大

增加经营者集中审查的预测难度[9]。 

4. 我国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体系建设的策略 

新兴数字平台的崛起大幅度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加快了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同时也导致了一些

新难题，尤其是数字平台垄断问题。针对数字经济领域存在的反垄断挑战，全球各国都积极探索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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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我国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借鉴国外经验，积极推进中国数字平台反垄断建设。在监管方式上，需要建

立和完善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的协同机制；在监管内容上，重视数据的流通和开放。同时也要激发

企业的创新力、创造力，增强国际竞争力。 

4.1. 推动研究反垄断新方法、新工具 

结合数字平台动态、双边市场特性等运行规律，须积极研究数字平台领域反垄断新分析方法和工具。

在界定相关市场时：首先，可以修正替代性分析方法，将非价格因素如数据、算法等纳入界定考量范围。

其次，基于价格变动的数字平台仍可适用 SSNIP 界定方法，对于非价格因素的数字平台不宜适用。最后，

在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上引入多边市场评价机制和动态监管机制。《反垄断指南》中提出可以从界定多

个相关市场入手，并考量其相互关系和影响，通过引入多边市场评价机制，更能灵活、准确地界定相关

市场。积极引入数字平台动态监管机制，可以预测平台垄断行为并作出风险提示，还可以检测、追踪、

评估平台的垄断行为。 

4.2. 完善数字平台领域的相关数据立法 

数据是平台经济最核心的资产和关键竞争力，通过收集和占有海量数据，数字平台迅速抢占市场份

额。然而，随着数字平台企业竞争加剧，一些大型数字平台开始拒绝开放和共享数据，导致数据垄断和

信息壁垒的问题逐渐出现。若要真正实现数据对创新的驱动作用，要高度重视数据的规范有序使用和高

效流通。因此，要重点完善数字平台市场的相关数据竞争立法，通过立法明确数据收集、使用的规范和

数据的所有权等问题。其次，开放数据共享渠道，打破数据垄断。欧盟针对数字平台的“守门人”规定

了数据共享、数据互操作和可移植等方面的协助性义务，美国也规定了数据互操作性的标准。我国可以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并明确具有优势地位的平台在数据互操作方面的义务，从而促

进数据的高效开发和利用，正当合法的数据共享，可以激励中小企业的创新动力。 

4.3. 加强反垄断监管技术能力建设 

数字平台普遍利用技术手段实施垄断行为，通过利用大数据和算法对消费者进行差别化定价，限制

消费者的选择权，从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监管机构在评估这类案件时常需要较长时间进行调查。为

了提高监管效率，监管机构必须增强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技术能力，提升对反垄断行为的监测和评估能

力。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在反垄断监管机构内设立具备数字技术专长的部门，采用技术手段对数

字平台的竞争行为进行分析，以有效监管和修正数字平台的竞争行为。比如，美国准备建立数字管理局

来监管数字市场参与者，并采取补救措施支持反垄断机构的工作[10]。同时，还需要建立反垄断机构与平

台、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机制，完善数字平台竞争行为规则，推进数据的开放和移植监管，保护数

字平台公平竞争秩序。 

4.4. 建立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的协同机制 

在传统经济体系中，我国除了对经营者集中进行监管外，通常采用的是事后监管模式来进行反垄断

监管。然而，数字经济的交叉动态性，使得使用传统事后监管方式会因其滞后性无法及时有效的达到监

管效果。为了适应数字经济的需求，我们需要探索更加主动和前瞻性的监管模式，这包括建立事前预防

与事中事后监管的协同机制。纵观全球反垄断领域的实践和经验，加强事前预防机制成为各国反垄断监

管的一项重要措施。例如，欧盟在《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草案中对大型数字平台规定了积极

义务和禁止义务。我国在事前预防监管方面也有一些执法实践，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禁止虎牙和斗

鱼合并一案，采用事前禁令的方式维护市场竞争结构避免垄断。其次，在《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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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主体责任指南》中，针对不同等级的平台设定不同的主体责任要求。此外，不仅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等

明确平台经营者的行为规范，还要引入科技监管工具，建立以政府监管为主，平台自我激励为辅的多元

主体共同治理、各部门协同监管机制[11]。协同监管对于平台反垄断治理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建立由

政府监管机构为主导的治理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各个相关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承担责任，加强各部门

之间协同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行动。通过跨部门的协同监管机制以实现监管部门与平台经营者之

间的实时、自动化、全周期的监管。同时也要鼓励数字平台提升技术化水平，建立科学合规的自查自纠

机制，定期评估和改进自身的商业模式和竞争行为，以推动反垄断监管的提质增效。通过建立政府监管、

平台自我激励以及各部门间的协同监管的监管体系，可以确保数字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与合规发展，并

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 

5. 结语 

当前，数字经济崛起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我国传统反垄断规制带来了新的难题，尤其是数

字平台的动态性和多边市场的特性冲击了相关市场、垄断协议、支配地位等认定方式。为了顺应时代发

展要求，结合数字平台的运作特点，对我国传统反垄断分析方式和工具进行调适，完善数字平台领域数

据相关立法，推动数据共享建设，建立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监管的协同机制，提升反垄断监管技术能力

和执法效能，为构建公平、自由、科学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监管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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